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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不同持份者界別對先導計劃的主要意見不同持份者界別對先導計劃的主要意見不同持份者界別對先導計劃的主要意見不同持份者界別對先導計劃的主要意見 

 

1.1 公眾活動參與期間，我們共收集到 515 份意見書，當中 462 份屬

「一般公眾人士或團體意見書」，其主要意見概述於本附件的第

一部分。另有 50 份屬「主要持份者界別意見書」，其主要意見概

述於本附件的其餘部分。還有 3 份載列 3 項「意見調查」的結果，

其摘要撮述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 一般公眾人士或團體一般公眾人士或團體一般公眾人士或團體一般公眾人士或團體    

 
1.2 政府認為有必要推展先導計劃以解決中區道路擠塞問題，關鍵是

如何制訂周全的落實方案。這次公眾參與活動的主要目的是收集

公眾及持份者對先導計劃各項基本元素及相關事宜的意見。從收

到的 462 份「一般公眾人士或團體意見書」中，有部分公眾人士

是表明支持或反對先導計劃，亦有部分公眾人士只就先導計劃提

供意見或表示關注，這些意見大致上可歸納為七類。表表表表一一一一列出這

七類意見。 

 

表表表表一一一一: : : : 對推行先對推行先對推行先對推行先導計劃導計劃導計劃導計劃的七類意見的七類意見的七類意見的七類意見    

    

1) 支持先導計劃 

2) 達到某些條件才支持先導計劃(例如向某些類型/用

途的車輛提供豁免) 

3) 沒明確表態，只就先導計劃提供意見 

4) 表示對先導計劃是中立/無意見 

5) 要求先實施其他措施(例如加強執法)或待其他交通

基建(例如中環灣仔繞道)落成後，才考慮應否推行

先導計劃 

6) 向先導計劃提出較多負面的關注，但沒有表明反對 

7) 反對先導計劃 

 

1.3 支持先導計劃的公眾人士中，較多認為有必要透過在繁忙時間向

使用收費區道路的人士徵費，以減少車輛進出中區，紓緩該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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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嚴重的交通擠塞問題，以改善商業運作和效能。有支持者指出，

相對於其他紓緩擠塞的措施(例如提高車輛首次登記稅或牌照年

費)，先導計劃較符合「用者自付」原則，更為公平。亦有支持意

見指，先導計劃可以減少車輛廢氣及温室氣體排放，改善中區的

空氣質素，同時為行人提供更理想的步行環境。此外，有支持聲

音指從先導計劃收集到的實際交通數據，可更廣泛地用作發展智

能運輸系統，有助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推行

先導計劃。 

 

1.4 反對先導計劃的公眾人士中，不少認為先導計劃不能有效解決中區

因各種原因而導致的交通擠塞問題，並認為政府應透過加強對交通

違例事項的執法和限制私家車增長等措施解決擠塞問題，而非推行

電子道路收費；或應待中環灣仔繞道落成後才考慮是否有必要推行

先導計劃。部分意見亦指先導計劃或會增加巿民在公共交通工具收

費上的負擔，及對區內商業活動造成影響。亦有意見指先導計劃變

相令有錢人可優先使用區內道路，對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例如收費

區內的居民)造成不便。 

 

1.5 公眾人士對先導計劃較為關注的是豁免及優惠安排，很多意見要求

豁免公共交通工具收費。亦有中區居民關注先導計劃會對他們帶來

不便及帶來額外經濟負擔。有公眾人士要求將先導計劃的收入撥作

與交通有關的指定用途(即「專款專用」)，例如用作減低公共交通

工具的車資、建造新的道路和實施交通管理措施。就科技方面，公

眾人士多因個人資料私隱的考慮，較支持採用短距離微波通訊，但

也有意見指對採用甚麼科技沒有特定取向。 

 

((((二二二二)))) 立法會議員及政黨立法會議員及政黨立法會議員及政黨立法會議員及政黨    

 

1.6 公眾參與期間，我們透過兩次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1，收集

到共 15 位立法會議員2對先導計劃的意見。另外，有 6 個政黨3提交

了意見書。 

 

 

                                                      

1 兩次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分別在 2015 年 12 月 16 日及 2016 年 1 月 5日舉行。 

2 即王國興議員、田北辰議員、李卓人議員、易志明議員、胡志偉議員、姚思榮議員、陳恒鑌

議員、郭家麒議員、莫乃光議員、梁國雄議員、鄧家彪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謝

偉銓議員及鍾樹根議員。 
3 即公民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主黨、自由黨、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及新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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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4 個政黨4就推行先導計劃給予正面意見，他們認同政府對推行先導

計劃的理念。上述政黨都要求政府向公共交通工具豁免收費，以鼓

勵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工具、少用私家車。 

 

1.8 3個政黨5及有9位立法會議員6要求政府先實施其他措施(例如對違

例泊車嚴厲執法、處理泊車位不足、及優化三條過海隧道分流等)，

或認為應等待其他交通基建落成(例如中環灣仔繞道、南港島線(東

段)等)，才考慮應否推行先導計劃。 

 

1.9 有立法會議員表明反對先導計劃，認為在中區加強執法遠比推行先

導計劃更具成本效益。亦有部分立法會議員關注先導計劃的長遠成

效。 

 

1.10 有政黨認為先導計劃對經濟和社會影響深遠，要求政府在下一階段

公眾參與時，提供更全面的資料及數據供市民討論。亦有政黨認為

在下一階段公眾參與期間應進行民意調查，以更科學及客觀方式收

集市民對先導計劃的意見。 

 

1.11 有數位立法會議員要求向商用車輛(俗稱「揾食車」)提供豁免。就

收費機制而言，較多立法會議員及政黨認為應採用周界為本(按次

收費)，而有議員更提倡車輛收費應按照車輛在收費區內逗留時間

而計算。 

 

((((三三三三)))) 區區區區議會議員議會議員議會議員議會議員    

 

1.12 透過舉辦區議會論壇，我們共收集到10個區議會7共15位區議員8對

先導計劃的意見。在區議會論壇上曾經發言的區議員較多支持先導

計劃或給予較正面的意見。有支持意見指香港地方小，車輛數目卻

不斷增加，部分地區交通擠塞嚴重，認為政府無可避免要在擠塞地

區推行電子道路收費。 

 

 

                                                      

4 即工黨、公民黨、民主黨及新民黨。 
5 即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自由黨及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6 即王國興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陳恒鑌議員、郭家麒議員、莫乃光議員、鄧家彪

議員、潘兆平議員及鍾樹根議員。 

7 即中西區、屯門區、元朗區、北區、尖旺區、沙田區、東區、南區、荃灣區及灣仔區區議會。 

8 即司馬文議員、李均頤議員、容溟舟議員、陳浩濂議員、陳崇輝議員、梁明堅議員、許智

峯議員、麥業成議員、黃家華議員、彭振聲議員、葉文斌議員、趙資強議員、羅少傑議員、

關秀玲議員及蘇炤成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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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區議會論壇上也有個別區議員對推行先導計劃有保留，認為當中環

灣仔繞道落成後，中區擠塞問題應該可以改善，現時不用急於推行。

有區議員更指紅磡海底隧道(下稱「紅隧」)的擠塞問題遠比中區嚴

重，認為政府應先處理紅隧擠塞問題。 

 

1.14 由於先導計劃擬在中區推行，我們在公眾參與期間出席了中西區區

議會會議，聆聽議員9就先導計劃提供地區意見。會議中大部分區

議員都不贊成在中區貿然實施先導計劃。他們認為中區擠塞的主因

是有大量違例泊車阻塞路面和沒有足夠的泊車位，故此要求政府先

加強執法和增加區內泊車位數目。少數出席會議的中西區區議員對

先導計劃持正面態度，但他們認為即使在中區推行先導計劃，亦必

須同時實施其他措施，以多管齊下方式處理中區擠塞問題。最後，

當日區議會會議通過以下動議: 

 

「本會反對在中環貿然實施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當局應先加強

打擊非法泊車以釋放路面原有的交通容量，而非將由違法司機造成

的交通擠塞問題轉嫁到由所有需要前往該區的守法市民承擔。」10 

 

1.15 從區議會論壇及中西區區議會會議上，我們留意到不少區議員要求

向公共交通工具、居於收費區內居民的車輛及環保車輛提供豁免或

優惠，而部分區議員關注實施先導計劃時所需的配套措施，例如加

強執法、加強進出收費區的公共交通服務、提供更多泊車及泊車轉

乘和上落客貨設施、提供合適資訊以方便甚少前往中區的駕駛者

等。 

 

((((四四四四)))) 專業團體專業團體專業團體專業團體    

 

1.16 公眾參與期間共收到 15 個專業團體11提交意見書或派代表出席由

我們舉辦的焦點小組會議。當中有 9 個專業團體對先導計劃表示支

持或給予正面的意見，包括: 

 

1) 互聯網專業協會 

                                                      

9 包括甘乃威議員、吳兆康議員、李志恒議員、陳財喜議員、陳浩濂議員、陳捷貴議員、陳

學鋒議員、張國鈞議員、許智峯議員、葉永成議員、楊開永議員、楊學明議員、鄭麗琼議

員、蕭嘉怡議員及盧懿杏議員。 
10 就上述動議，運輸署已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回覆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九九九九)。 

11 即土木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工程界社促會、互聯網專業協會、英國特許公路及運輸學會

-香港分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公路學會、香港城市設計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

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智能交通運輸系統協會、香港測量師學

會、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及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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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國特許公路及運輸學會-香港分會 

3) 香港工程師學會 

4) 香港公路學會 

5)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6) 香港規劃師學會 

7) 香港智能交通運輸系統協會 

8) 香港測量師學會 

9)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1.17 表示支持先導計劃的專業團體認同電子道路收費是一個可持續改

善擠塞的措施，而現時已有成熟的收費科技可供應用。有專業團體

認為現時要在本港實行其他較嚴厲的交通管理措施(例如限制私家

車牌照發牌數目或規定以車牌單雙數字作結尾的車輛隔日限駛)比

推行先導計劃更困難，並且認為先導計劃更能有效地針對個別地區

及個別時段的擠塞問題。 

 

1.18 至於其餘的 6 個專業團體，有部分表示對先導計劃有保留，有個別

專業團體則表明會待政府在下一階段公眾參與期間提出更具體的

方案時才正式表態。有部分對先導計劃有保留的專業團體認為中環

灣仔繞道落成後或許已經能夠改善中區擠塞情況，又認為導致中區

擠塞的主因是嚴重的違例泊車及非法上落客貨所致。 

 

1.19 專業團體普遍支持先導計劃的收費水平應與擠塞直接有關的因素

掛鈎(例如收費水平可因應不同時間、地點和行車方向的交通情況

而有所不同)，並傾向選用需要安裝車內裝置的短距離微波通訊科

技。另外，專業團體普遍認為先導計劃不會引起私隱問題或認為現

時的科技已經能夠保障駕駛者的個人資料私隱。亦有部分專業團體

表示先導計劃的收入應用作與交通有關的指定用途(即「專款專

用」)，例如改善進出中環的公共交通服務和投放於先導計劃的系

統日常營運。 
 

((((五五五五)))) 學術界學術界學術界學術界    

 

1.20 合共有 23 位學者12曾經在學術界的焦點小組會議上發言或提交意

                                                      

12 即王予紅博士、王緝憲博士、司徒惠源博士、吳祖南博士、冷真博士、何穎博士、林興強

教授、施能藝博士、侯道光博士、郭永鴻博士、倪孟正博士、梁美兒教授、麥浩然博士、

黃永根教授、黃仕進教授、黃波教授、曾淵滄博士、楊海教授、熊永達博士、盧佩瑩教授、

羅康錦教授、關焯照博士及顧衛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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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書。他們一致贊成推行先導計劃，並認為應盡快實施。有學者擔

心若今次諮詢及研究後仍未能推行先導計劃，巿民或會懷疑政府是

否有決心推行電子道路收費。有學者指出，於 2001 年政府完成第

二次研究後，曾表示私家車每年增長率當時並未達 3%，所以無需

實施電子道路收費。但過去十年，私家車每年增長率已遠超 3%，

故此現時是重新啟動電子道路收費的合適時機。 

 

1.21 多位支持先導計劃的學者都是 2005 年「可持續運輸規劃及中環灣

仔繞道專家小組」13的成員。這個專家小組當年已經指出，中環灣

仔繞道通車時便是實施電子道路收費的最佳時機。有意見指政府應

把握中環灣仔繞道即將通車這個契機，盡快實施先導計劃。 

 

1.22 大部分學者認為先導計劃應盡量不提供豁免或優惠，因為所有進出

收費區的車輛都有份造成擠塞。此外，很多學者都提出，先導計劃

的收入應用作與交通有關的指定用途(即「專款專用」)，例如加強

公共交通服務、減低公共交通工具的車資、減低車輛牌照年費或首

次登記稅、改善收費區內整體行人環境，令廣大市民受惠。  

    

((((六六六六)))) 運輸業界運輸業界運輸業界運輸業界    

 

1.23 公眾參與期間我們從三個途徑(包括與運輸業界進行會議、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以及書面意見)收集到下列九個運輸業界對

先導計劃的意見: 

 

1) 電車 6) 專利巴士 

2) 專線小巴 7) 非專營巴士 

3) 港粵直通巴士 8) 學童巴士 

4) 貨車 9) 市區的士 

5) 公共小巴   

 

1.24 傾向支持先導計劃的運輸業界有六個，即電車、專利巴士、港粵直

通巴士、學童巴士、專線小巴及非專營巴士。這些業界認為先導計

劃可為行走路面的公共交通工具及商用車輛提供更具效率的營運

環境，有助改善因擠塞而引致服務延誤的問題，亦間接鼓勵部分私

家車及的士用家轉用公共交通。上述六個運輸業界都要求政府為其

                                                      

13 「可持續運輸規劃及中環灣仔繞道專家小組」是 2005 年由「共建維港委員會」轄下的「灣仔

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小組委員會」所委任而成立。該小組的職權範圍主要是檢討及建議關

於港島北岸的可持續運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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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的車輛提供豁免或優惠，主要理據有三個: 

 

1) 電車、專利巴士及專線小巴的行車路線及班次由運輸署制訂，

並非營辦商可以隨意更改，因此即使強制向上述的公共交通工

具收費，也不能減少這些車輛進出中區的數目。 

 

2) 電車、專利巴士及專線小巴的載客量較多而佔用路面較小，較

有效率。如果獲得豁免，一方面營辦商不需將收費轉嫁給乘客，

另一方面亦提供間接的經濟誘因鼓勵市民多用這三種集體運

輸工具，符合政府以公共交通優先的運輸政策。 

 

3) 非專營巴士、港粵直通巴士及學童巴士的營辦商認為，他們使

用的同樣是公共巴士，服務市民大眾及學童。過去政府制訂某

些巴士專線時，都容許所有巴士(包括專利巴士和非專營巴士)

共同使用。如果專利巴士獲得收費豁免，公共巴士包括非專營

巴士、港粵直通巴士及學童巴士都應該同樣獲得收費豁免，以

示公允。 

 

1.25 貨車、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對先導計劃持較負面的看法。這三個業

界都有代表明確表示反對先導計劃，部分原因與一般公眾人士提出

的意見大致相同。 

 

1.26 九個運輸業界都分別要求其界別的車輛種類獲得收費豁免或優惠。

部分運輸業界(例如的士及專利巴士)表明如獲豁免收費，便會支持

先導計劃。貨車、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擔心，若他們在先導計劃下

不獲豁免，業界的收入及生意將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令部分司機

不能繼續謀生，因此他們亦要求收費豁免。 

 

1.27 貨車業界指貨車和公共交通工具同樣都是服務市民，而貨車對支援

整個中區商業活動至為重要，故要求貨車獲豁免。的士業界指如果

的士不獲豁免，沒載客的士是不會願意進入收費區做生意，令收費

區內的士供應不足，導致的士司機和的士乘客雙輸。 

 

1.28 部分貨車、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代表表明，如果不獲政府提供任何

豁免，將來會全數將有關收費轉嫁給乘客或用家，到時乘客或用家

就要繳付更多車資或運貨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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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除要求提供豁免或優惠外，運輸業界普遍關注因推行先導計劃所需

的配套措施，包括控制私家車增長、在路旁提供更多上落客貨設施、

在進出收費區前提供掉頭設施等。運輸業界亦關注如何劃設收費區，

認為政府要確保收費區以外的道路不會因實施先導計劃而變為擠

塞。 

 

((((七七七七)))) 商會商會商會商會    

 

1.30 我們共收到五個商會14提交意見書，亦出席了香港總商會轄下經濟

政策委員會會議及中小企業委員會會議。五個提交意見書的商會都

一致支持先導計劃，認為這是提升香港競爭力的第一步，但強調需

要有妥善規劃及設計才能帶來社會、經濟及環境效益，而推行先導

計劃亦需配合整體的運輸政策。 

 

1.31 香港總商會建議政府要為先導計劃分析成本效益，並公開結果，讓

公眾對先導計劃有更多理解並促進討論。有中小企業委員會委員建

議日後設計收費系統時，要考慮向公眾及商界公開使用道路的相關

數據，令創意行業得以受惠。有個別商會則關注推行先導計劃的確

實時間表，並建議政府考慮以「公私營機構伙伴合作」模式推行先

導計劃。 

 

1.32 多個商會都提及三條過海隧道的交通流量不均問題，並建議政府在

設定收費區範圍時要考慮這個因素。就收費機制而言，多個商會都

支持採用周界為本(按次收費)，因為更能符合「用者自付」的原則。 

 

((((八八八八)))) 綠色團體綠色團體綠色團體綠色團體    

 

1.33 公眾參與活動期間共有 13 個綠色團體15提交意見書、派代表出席立

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或焦點小組會議。當中 9 個綠色團體16傾

向支持先導計劃，認為可減少交通擠塞及其引致的空氣污染問題，

提高城市的宜居性。部分綠色團體更要求將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定為

推行先導計劃的其中一個目的，達致「污染者自付」的原則，亦要

求政府在下一階段公眾參與時提供更多有關先導計劃如何能減低

                                                      

14 即香港及澳門澳洲商會、香港美國商會及香港加拿大商會、香港英商會及香港總商會。 

15 即世界綠色組織、地球仁協會、長春社、爭氣行動、香港地球之友、香港綠色策略聯盟、

思匯政策研究所、商界環保協會、健康空氣行動、創建香港、環保科技聯盟、環保觸覺及

關注香港空氣大聯盟。 

16  即香港地球之友、香港綠色策略聯盟、思匯政策研究所、商界環保協會、健康空氣行動、

創建香港、環保科技聯盟、環保觸覺及關注香港空氣大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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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的數據。個別綠色團體對先導計劃略有保留，認為只能改

善局部地區的空氣污染問題。 

 

1.34 多個綠色團體建議要設定一個較大的收費區，以確保先導計劃更能

減少擠塞及改善空氣污染。不少綠色團體亦建議將收費水平與車輛

污染物排放量掛鈎，並且要求以收費區內路邊空氣污染物的濃度作

為評估先導計劃的成效。 

 

1.35 對於應向甚麼車輛提供豁免或優惠，綠色團體之間的意見也有分歧。

部分綠色團體認為除緊急車輛外，所有車輛都不應豁免，以免減低

先導計劃的成效。有綠色團體認為即使電動車輛也不應獲豁免，雖

則電動車輛本身是零排放，但依然有份造成擠塞，並且會引致其他

非環保車輛因擠塞而增加污染物排放量。但有部分綠色團體認為應

豁免電車、低排放巴士和電動車輛。 

 

((((九九九九)))) 其他團體其他團體其他團體其他團體    

 

1.36 交諮會在其《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中，已建議政府應盡快

著手籌備交通擠塞收費試驗計劃。該會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的會

議上討論了公眾參與文件，表示歡迎政府建議推行先導計劃，並認

同政府的立場，認為電子道路收費是有效解決地區性交通擠塞的交

通管理工具，也同意中區是推行先導計劃的合適地點。 

 

1.37 此外，我們共收到 11 份由其他團體17提交的意見書，當中意見較為

分歧，有支持也有反對。這些團體對推行先導計劃的意見與本附件

所總結公眾及其他持份者界别的主要意見大致相同。 

 

 

                                                      

17 即 107 動力、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大舜基金、公共運輸研究組、私隱專員公署、英之傑汽

車服務有限公司、前線科技人員、香港復康聯盟、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道路安全研究小組

及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